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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发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晓律法律意见字�2025�第005号

致: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以下简称�国发[2014]43号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库[2015]83号�以下简称�财库[2015]83号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

办函[2016]88号�以下简称�国办函[2016]88号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号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以下简称�财预[2017]89号文���

�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

以下简称�财预[2018]34号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以下简称�财库[2018]72号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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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库[2019]23号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

字[2019]33号,以下简称�厅字[2019]33号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20�43号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

办发�2024�52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

办发�2024�52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江苏正华正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参考�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本所对贵单位是否采纳本法律意见书

的观点不承担法律责任�

科尔沁左翼中旗财政局�科尔沁左翼中旗自然资源局�科尔沁左翼中

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科左中旗产业园管理办公室等部门保证已经提供了

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或其他材料�科尔沁左翼中旗财政局�科尔沁左翼中旗自然资源局�科

尔沁左翼中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科左中旗产业园管理办公室等部门保证

上述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期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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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

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根据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信息�本期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包括�

1�债券名称: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2025年内蒙古

自治区�通辽市�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专项债券

2�申请发行人:科左中旗产业园管理办公室

3�发行品种: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专项债券

4�债券期限:十年期

5�申请发行额:12,000.00万元�资金筹措计划为�

2021年 8月份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000.00万元�计息期限为

2021年 8月-2031年 8月�实际利率为 3.13%�

2021年 12月份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000.00万元�计息期限为

2021年 12月-2031年 12月�实际利率为 3.09%�

2025年 6月�调整本批次�调整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2000.00万元�

其中 500.00万元测算债券计息时间为 2025年 6月至 2031年 8月�原债

券剩余期限�实际利率为 3.13%�1500.00万元测算债券计息时间为 2025

年 6月至 2031年 12月�原债券剩余期限�实际利率为 3.09%�

6�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发行专项债券的还本付息方式为�每半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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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编制的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信息已披露本期

债券主要发行要素�

二�项目建设地科左中旗概况

(一)项目所在地概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

科尔沁左翼中旗隶属于通辽市�位于东经 121°08′～123°32′�北纬 43°

32′～44°32′�地处通辽市东端�大兴安岭东南边缘�西辽河北岸�是松辽

平原向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东西长 191公里�南北宽 116公里�土地

总面积 9,811平方公里�

(二)科左中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一�地区生产总值完成情况

地区生产总值�根据旗县市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年全旗地

区生产总值完成 160.2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2%�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80.13亿元�同比增长 6.5%�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19.16亿元�同比下降 1.4%�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60.97亿元�同比增长

1.3%�

投资方面�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70.9%�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29.3%�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4.9%�

工业发展�1-12月农副食品加工业同比增长 0.58%�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同比增长 12.4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同比增长 3.08%�专用设

备制造业同比下降 43.5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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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消费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完成 30.16亿元�同比增长 3.1%�

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1.88%�从消费结构看�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1%�

其他方面�外贸进出口总额 3691.73万元�同比增长 7.07%�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4.38亿元�同比增长 5.2%�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 37,453元和 19,873元�

�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2024年科尔沁左翼中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2%�其中�第一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 470.9%�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29.3%�第三产业投资同

比下降 4.9%�

(三)科左中旗财政收支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4年 1-5月�全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03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7.27%�超序时进度 6个百分点�同比增收 0.68

亿元�增长 50.77%�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0.88亿元�非税收入完成 1.15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4年 1-5月�全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8.56

亿元�其中�三保�支出 10.18亿元�完成�三保�支出预算的 41.77%�与序

时进度相符�

三�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信息,本期债券募集资金2,000.00万元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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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一)项目概况

1�建设内容和规模

项目总用地面积 1,000亩�建设中水处理与利用管网设施�对污水处

理厂一级 A尾水进行处理�处理规模为 45000m³/d�新建提升泵站向一级

过滤池输水�新建回用加压泵站及中水管线�新建 333335平方米中水池�

中水回用管线长度约 8000m�输送回工业园区以供回用�建设配套提升泵

站�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等设施�

2�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 24,815.93万元�项目投资估算见下表�

总投资估算表

项目名称�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金额单位�万元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程
概算价值�万元� 各工程费用占总

投资的比例�%�建筑工程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 安装工程 其他费用 合计

固定资产投资

Ⅰ 第一部分工程费用 16,567.85 1,435.62 346.54 18,350.01 73.94%

人工湿地部分 14,063.84 592.76 139.79 14,796.39

中水回用处理部分 230.00 760.96 189.00 1,179.96

回用加压泵站 121.51 81.90 17.75 221.16

中水供水管线 1,800.00 1,800.00

办公楼 352.50 352.50

Ⅱ 工程其他费用 - - - 3,337.59 3,337.59 13.45%

1 土地使用费 1,702.59 1,702.59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145.85 145.85

3 工程监理费 298.66 298.66

4 工程招标代理费 26.03 26.03

5 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 15.26 15.26

6 前期工作咨询费 59.12 59.12

7 设计费 431.20 431.20

8 预算费 43.12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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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程 概算价值�万元� 各工程费用占总

9 竣工图编制费 34.50 34.50

10 勘测费 152.61 152.61

11 联合试运转费 20.51 20.51

12 办公家具购置费 15.00 15.00

13 环境影响评价费 17.59 17.59

14 工程保险费 45.78 45.78

15 施工图审查费 21.56 21.56

16 场地准备费及临时设施费 305.22 305.22

17 生产准备费 2.99 2.99

第一�二部分费用小计 16,567.85 1,435.62 346.54 3,337.59 21,687.60 87.39%

III 工程预备费用 - - - 2,168.76 2,168.76 8.74%

基本预备费 2,168.76 2,168.76

IV 建设投资 16,567.85 1,435.62 346.54 5,506.35 23,856.36 96.13%

V 建设期利息 760.00 760.00 3.06%

VI 流动资金 199.57 199.57 0.80%

VII 建设项目总投资 16,567.85 1,435.62 346.54 6,266.35 24,815.93 100.00%

占总投资比例 66.76% 5.79% 1.40% 25.25% 100.00%

3�资金来源及分年投资计划

�1�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为 24,815.93万元�拟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方式

融资 12,000.0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比例 48.36%�12,815.93万元由地方

政府资金自筹�占项目总投资比例 51.64%�

�2�分年投资计划和资金筹措

投资计划和资金筹措见下表�

投资计划和资金筹措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合计 2021年

占当年

投资比

例

2022年
占当年投

资比例
2023年

占当年投

资比例
2024年

占当年投

资比例
2025年

占当年投

资比例

1 专项债券资金 12,000.00 10,000.00 80.00% - 0.00% - 0.00% - 0.00% 2,000.00 32.00%

2 自有资本金 12,815.93 2,500.00 20.00% 2,021.98 100.00% 2,021.98 100.00% 2,021.97 100.00% 4,250.00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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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进展情况

本工程于 2021年 8月开始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至 2025年 12月

竣工�

建设状态为�在建�

目前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环境影响

批复�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批�项目招标�

部分主体建设等�

具体进展情况�2023年度完成主体土方开挖�景观湖一期土方开

挖施工完成 17%�2023-2024年度完成主体工程�景观绿化及室外管

线安装工程�办公楼�锅炉房�取水部头及泵房�消防水池及泵房�

回用加压泵房�中水回用车间部分施工及设备安装�2025年完成景观

绿化及室外管线安装工程建设�预计 2025年 12月竣工�

本所律师认为�

1�本项目所属领域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

见��国办发�2024�52号�所规定的资金投向领域�

(二)项目建设管理单位

根据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信息,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单位为科左中旗产业园管理办公室�

3 总投资 24,815.93 12,500.00 100.00% 2,021.98 100.00% 2,021.98 100.00% 2,021.97 100.00% 6,2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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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实施单位及责任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科左中旗产业园管理办公室�项目实施单位对工程

建设的全过程负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投标法实施条例��对建设项目进行招标�对项目的工程质量�工程进

度负责�确保项目按照相关要求�完成项目建设�

2�主管部门及责任

项目主管单位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在本项目实施过程

的责任�

�1�跟踪监管项目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跟踪监管项目施工质量和项目完成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

科左中旗产业园管理办公室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部门�具备申

请政府专项债券工作的主体资格�

项目实施单位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系国家行政单位�具备实施本项

目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

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已取得�关于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

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

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项目符合政策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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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四�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情况

根据本项目的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收益自

求平衡情况如下�

�一�项目运营净收入覆盖融资总成本倍数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预计项目运营净收入 34776.15万元�融资成本

�债券本息+其他融资成本�为 15655.93万元�覆盖融资成本倍数为 2.22�

�二�覆盖融资总成本倍数的敏感性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债券存续期未来十年的运营收益及现

金流进行预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项目投入运营后可能遇到运营收入减少�经营成本上升等不确定因素

对运营收益造成影响�本着保守审慎的原则�按照运营收入减少 10%�运

营支出增长 10%�发债利率提高 10%等方式进行压力测试测试结果见下表�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压力测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变动因素及

变动幅度
运营收入 运营支出 运营收益 融资成本

收益对融资

成本覆盖倍

数

运营收入

-10%
34,102.59 2,964.05 31,138.54 15,655.93 1.99

运营成本

+10%
37,891.77 3,427.18 34,464.59 15,655.93 2.20

债券利率

+10%
37,891.77 3,117.53 34,774.24 16,008.14 2.17

由上表可看出�运营收入减少 10%�运营支出增长 10%�发债利率提

高 10%后�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的覆盖倍数均大于 1.2�仍然满足项目收益



11

和融资自求平衡达到 1.2倍以上的要求�测试结果表明本项目对运营收入和

运营成本支出的变动�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对债券发行利率的提高也

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本所律师认为�

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能满足发行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能够保障偿

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达到 1.2倍以上�的要求�

五�本期债券的发行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1�报告内容

为本项目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所编制的�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对以

下内容进行了阐述�

项目编制依据�项目总体概况�项目资金筹措计划及偿还方式�预期

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潜在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风险评估及控制措

施�资金管理与还款保障措施�

2�报告机构

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现持有重庆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745336174W)�同致诚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的工程咨询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

为本项目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所编制的�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已包

含项目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所需的主要内容�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具备



12

出具该方案的主体资格�

(二)财务评估报告

1�报告内容

内蒙古恒达嘉汇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于 2025年 5

月出具�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收益自求

平衡方案财务评估报告�(通恒达嘉汇财咨字[2025]第 005号,以下简称��财

务评估报告��)�

报告认为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发行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专项债券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

成资金筹措,为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提供

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项目的顺利施工�同时,项目建设后经营收入作为后续

资金回笼手段,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政府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要求�

2�审计机构

内蒙古恒达嘉汇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通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科尔沁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50502341411828P);恒达

嘉汇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内蒙古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恒达嘉汇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

为本项目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所编制的�财务评估报告�已包含项目发

行政府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所需的主要内容�内蒙古恒达嘉汇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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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

行出具财务评估报告的资质�

(三)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1�报告内容

为本项目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所编制的�事前绩效评估报告�(内信诚绩

评字[2025]第 005号对以下内容进行了阐述�

项目总体概况�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程序�评估方式�评估方法�绩效

评估结论�

报告认为�通过对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设立充分性�决策过程的规范性�资金投入的科学性�项目绩效目标

设定合理性�项目实施管理的可控性�专项债券资金可偿还性及偿还风险�

项目预期绩效可实现性和持续性等方面的论证分析�认为科尔沁左翼中旗

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能够增加税收�经济效益

明显�形成湿地公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加就业岗位�有显著社会效

益�节约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环境效益突出�实现水资源再利用�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促进循环经济持续发展�

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绩效评估得分�

93.75分�评估结论�建议实施�

2�报告机构

内蒙古信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现持有通辽市科尔沁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 2020年 10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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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11505023993339147)�并在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登记备案�内蒙古信

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的资产评估机构�

本所律师认为�

为本项目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所编制的�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报告�已包

含项目发行政府专项债券事前绩效评估所需的主要内容�内蒙古信诚房地

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出具该绩效评估报告的主体资格�

(四)法律意见书

本期债券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正华正律师事务所出具�江苏正华

正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于 2016年 11月 17日核发的�律师事

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2000046695536X8),江苏正华

正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由江苏正华正律师事务所宋太旺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持

有司法厅合法的执业证书,且已经过年度年检�

六�本期债券的风险因素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

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

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

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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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

易所市场交易流通�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

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

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

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根据�财库�2020�43号文�第三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偿付

资金主要来自于厂区中水销售收入,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较低�但经营收

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资金落实�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四)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3]5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

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无法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

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增,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

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

七�偿债保障措施

根据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信息,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包括�

(一)强化项目主体责任落实

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坚持�谁用谁还�风险自担���借�用�管.还�相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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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实施主体负责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是债券还本付息的

第一责任人�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身收益可与专项债券本息实现自求平衡�

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施完成后,预计实

现的项目收益能够覆盖专项债券本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本期

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中水收入获得经营收益,将结合项目对应的专项债

券余额统筹安排资金,专门用于偿还债券本金�通辽市财政局按照财政专项

资金管理要求,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身收益优先用于专项债券

本息偿付�

(二)建立健全债券绩效评价机制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管理单位

及职责�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文的要求进行

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三)项目还款责任与保障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

责任�

本级财政将按照�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自治区财政

缴纳本级财政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自治区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偿还政府专项债券到期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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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符合�国办函[2016]88号文��

�财预�2016�155号�文的相关规定�

八�投资者保护机制

根据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信息,本期债券的投资保护机制包括:

(一)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

(二)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己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九�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信息已披露本期债券主要发行要素�

2�本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政府专项债发行领域�

3�本项目实施单位为科左中旗产业园管理办公室�科左中旗产业园管

理办公室系国家行政单位�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4�作为主管部门的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为通辽市人民政府部门�

具备申请本项目政府专项债券工作的主体资格�

5�本项目对应的资金来源符合�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规定�

6�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咨询服务机构�审计机构�法律机构均

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7�经专业测算�本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项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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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要求达到平衡的条件�

8�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符合�国办函[2016]88号文���财预�2016�

155号�文的相关规定�

9�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预算法���证券

法���国发[2014]43号文���财库[2015]83号文���财预[2015]225号

文���财库�2020�43号文���财库[2019]23号文���财预[2017]89号文�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实施本期债券发行方案不存

在法律障碍�

江苏正华正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202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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